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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國產包裝食米暨米食製品品牌形象輔導 

問答集 

一、申請相關問題 

Q1  計畫目的是什麼? 

A1  為輔導包裝食米及米食製品業者拓展消費市場，並協助業者建立企業形象識別系統

(CIS)及改善包裝設計，以提升商品價值，進而提升產業競爭力。 

Q2  申請資格要符合那些條件? 

A2  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1. 國產包裝米暨米食製品業者且依法設立登記之法人、團體或公司。 

2. 經營、銷售據點需涵蓋國內至少 30 處以上(包含自營店、經銷店、代銷店等實體

店面及網路銷售通路)。 

3. 提出至少 5 項以上品牌形象及包裝設計之「受輔導產品」。 

Q3  申請案件流程為何? 

A3  案件流程，簡要說明如下: 

1. 申請階段：符合資格之業者可先至農糧署網站下載申請書並於期限內送案。 

2. 遴選階段：經審查後，將遴選公告 15-20 業者為受導業者並繳交履保金。 

3. 資源媒合階段：業者選定合作品牌設計公司並參與相關品牌課程及專題講座外，

業者需於此階段撰寫「輔導計畫書」，針對受輔導產品經營、市場策略及未來品牌

發展策略。 

4. 複審會議及簽約階段：受輔導業者提供「輔導計畫書」，進行複審會議，通過後業

者進行簽約並請領第 1 期款。 

5. 期中審查階段：受輔導業者依據「輔導計畫書」內容進行品牌形象建置及通路規

劃，並提供相關進度，以利進行期中書面審查，通過後將請領第 2 期款項。 

6. 產品通路上架階段：受輔導業者依完成品牌形象識別及包裝設計之產品進行銷售

通路上架達 3 個月，期間內將進行通路上架抽查。 

7. 期末審查階段：受輔導業者完成輔導計畫結案，提交相關資料，經期末審查會議

通過後請領第 3 期款項。 

8. 出席成果發表會：邀請受輔導業者出席成果發表會，針對產品發表。結案後另將

領回履保金。 

若有任何疑問可洽： 

國產包裝食米暨米食製品品牌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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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電話：02-2586-5000 分機 416、491 鄭小姐、陳小姐 

連絡信箱：branding-agriculture@tier.org.tw 

申請資料下載專區: 

https://www.a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379&article_id=48071 

 

Q4  業者如何認定虛擬網路的銷售通路? 

A4  1 家網路平臺僅核計為 1 個零售據點。 

Q5  請問申請通路至少 30 處以上，如何計算銷售通路? 

A5  實體店面銷售通路 1 家為 1 處計算、虛擬網路銷售通路以 1 個網路平台為 1 處計算。 

舉例: 

A 業者商品在 Pchome 網路購物、MOMO 網路商城、56 家全聯門市、3 家好市多門

市都有銷售據點。 

故業者 A 銷售通路統計：Pchome 為 1 處、MOMO 為 1 處、全聯為 56 處、好市多為

3 處，共 61 處據點。 

Q6  請問我是小農自產自銷，商品都是直接供應給消費者，如何計算銷售通路? 

A6  為鼓勵業者品牌設計及拓展通路，銷售通路需為自營店、經銷店、代銷站等實體及網

路通路作為計算。故小農自產自銷販售於 20 個消費者，其仍計算為 1 處通路。 

Q7  申請法人、團體或公司需檢附哪些證明文件? 

A7  1. 法人、團體： 

需有核准立案證明書或法人登記證書，且事業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例如：生產合作社、農業運銷合作社、農業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農會、

農場等。 

2. 公司(行號)： 

應檢附須具「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工廠登記」擇一，以及「稅籍登記」， 

且經營項目需與稻米及其加工製品之生產銷售相關。例如：烘焙店、食品加工

廠、碾米廠都算是公司。 

(1) 公司登記(股份有限、有限、無限公司)：應檢附登記機關核准公司登記之核

准函、或公司登記表、或依公司法第 392 條規定，申請主管機關發給登記證

mailto:branding-agriculture@tier.org.tw
https://www.a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379&article_id=4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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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 

(2) 商業登記(行號、商行、企業社) ：應檢附登記機關核准商業登記之核准函、

或商業登記抄本、或依商業登記法第 25 條規定，商業負責人或利害關係人，

得請求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就已登記事項發給證明書。 

(3) 工廠登記：應檢附登記機關核准商業登記之核准工廠登記證。 

Q8  符合什麼資格者，將會優先考量? 

A8  1. 經農糧署於近 3 年(106 至 108 年)公開甄選核定有案，且取得 109 年度合作業者

資格或補助計畫者，如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營運主體、特色米糧亮點產品推動

計畫合作廠商、新興米穀粉產業鏈合作業者及調理米食供應中心合作業者等。 

2. 客戶或實質經營之實體銷售據點涵蓋國內 100 處以上者。 

3. 參加農糧署近 3 年舉辦之稻米相關競賽得獎有案者，如精饌米獎、全國米製伴手

禮創意競賽等。 

4. 提案產品取得優良農產品標章(CAS)、有機農產品驗證標章(OTAP)、產銷履歷農

產品標章(TAP)、臺灣優良食品標章(TQF)、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ISO 標

章或其他國際認證(如 Global GAP、清真認證)等稻米食安品質管理相關國內外認

(驗)證任一項者。 

Q9  什麼條件符合「受輔導產品」? 

A9  所稱「受輔導產品」，係指以國產稻米為主原料、可供流通販售，且符合糧食管理法

或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相關法規規定之包裝食米或米食製品。 

1. 「包裝食米」：所含國產稻米原料應佔產品總重量之 80％（含）以上。例如: 

2. 「米食製品」：所含國產稻米原料(以乾基計)應佔產品配方總重百分比 30％(含)以

上。 

小提醒：農糧署與計畫管理單位得不定期以秘密客方式，派員赴業者所報銷售據點進

行秘密購買，並得視需求抽樣送驗，確認受輔導產品是否符合本計畫規範之定義。 

Q10  請問「包裝食米」，怎樣才是原料含 80%以上?十穀米可以算入嗎? 

A10  舉例： 

A 業者生產「十穀米」產品，原料如下:長秈糙米(台灣)30%、燕麥(美國)6%、大麥仁

(澳州)4%、紅扁豆(美國)4%、黑糯(台灣)20%、紅糯(台灣)30%、紅薏仁（台灣）6%。 

國產米可以混合計算，故稻米為:長秈糙米(台灣)30%、黑糯(台灣)20%、紅糯(台

灣)30%，共 80%。 

惟不得混摻進口米！ 

小提醒：依糧食管理法規定，市場銷售之進口稻米不得與國產稻米混合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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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  請問「米食製品」，怎樣才算是國產稻米原料佔產品配方總重百分比 30％(含)以上? 

A11  應以成分標示的乾重計算 

舉例:  

A 業者之米蛋糕產品，配方總重量為 1,179 公克(內含米粉、蛋黃、糖、奶油等)，另

添加水的重量為 500 公克，而內容物米粉成份重量為 400 公克。 

依據國產米固體米粉製品佔配方總重量百分比計算方式如下：(國產米米粉成分乾基

重量／配方乾基總重量) x 100 %。 

故業者 A 的米蛋糕產品國產米原料占比計算為 58.9%，達應國產米所含比量 30%之

規範(400/(1,179-500)*100%=58.9%)。 

Q12  請問 5 項受輔導產品，如何計算? 

A12  可為同品項不同重量包裝之產品，例如 A 品項食米或米食製品有 5KG、10KG 及

15KG 不同包裝形式、大小及重量，可視為不同之產品品項。 

Q13  沒有營業登記 或沒有統編怎麼辦？ 

A13  1. 申請者需為合法業者，未申請營業登記或不具統一編號者，無法申請品牌輔導。 

2. 建議無營業登記者向營業地之縣市政府提出「公司登記」、「工廠登記」或「商業

登記」，並至稅務機關辦理「稅籍登記」。 

Q14  找不到營業登記文件， 怎麼辦？ 

A14  可向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申請發給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或列印公開於該主管機關網站之登記資料。 

Q15  為什麼一定要有營業登記證及納稅證明？ 

A15  申請業者基本要求為合法業者，以確保受輔導產品具合法之產製場域及販售據點。 

Q16  計畫獎勵金有規定要用在那裡？ 

A16  計畫申請應以「品牌形象輔導」為核心，業者可於計畫中規劃建立企業形象辨識系統

(CIS)、產品包裝應用設計、品牌拓銷及相關通路拓展等內容，說明如下： 

1. 建立企業形象辨識系統(CIS)：產製之包裝食米或米食製品，應運用稻米元素及產

品優勢作為形象識別並印製於包裝上，並運用同業或異業結盟等方式，共同塑造

稻米產業之競爭優勢。 

2. 改善產品包裝設計：所設計之商品包裝，須依產品特性結合地方特色進行製作，

以建立市場區隔，且包裝標示應符合糧食標示辦法或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相關

法規，並鼓勵標示「稻米品種」或「國產米使用」等字樣。 

3. 拓展銷售管道：須以品牌經營做為核心，根據市場定位及目標客群，規劃通路型

態及行銷方式，並將「受輔導產品」以專屬商品名行銷，運用創意手法，規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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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措施及整合相關資源，創造多元銷售管道。 

Q17  計畫獎勵金有規定要用在那裡嗎? 

A17  計畫規劃除了依上題應以「品牌形象輔導」為核心，在獎勵金規劃上，建立企業形象

辨識系統(CIS)上，不可超過總花費 30%，其他則依業者需求，編列所需費用。 

例如: 

A 業者規劃編列新台幣 100 萬元，新產品的 LOGO、品牌形象等費用，不得超過新

台幣 30 萬元(總花費 30%)。 

另商品包材、包裝設計、打樣開發、測試樣品、產品銷售上架管道及產品廣宣(如拍

攝影片、網紅代言等) 等相關費用，則依業者需求編列所需費用。 

Q18  怎麼獲得獎勵金?申請額度？ 

A18  1. 需符合以下獎勵條件: 

(1) 簽訂輔導契約後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建立品牌形象 

(2) 受輔導產品販售 3 個月以上 

(3) 比較申請前銷售據點成長 10%以上 

2. 獎勵金，每申請單位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100 萬元，獎勵金門檻及金額如下： 

計畫申請遴選規

模類別 

品牌輔導獎勵金 

最高金額(單位：萬元) 

受輔導產品舖貨上架之銷售

據點數量 
申請單位 

第一類 至少 33 處以上 33 萬元 

第二類 至少 60 處以上 60 萬元 

第三類 至少 100 處以上 100 萬元 

3. 舉例 

A 業者申請第一類獎勵金規模，申請時有 30 個銷售通路，經過輔導後銷售通路增

加 3 處，總計達 33 處，已達銷售據點成長 10% ，即符合獎勵金請領金額 33 萬元。 

Q19  我們公司銷售通路目前已達 300 處，請問銷售據點成長 10%是以目前 300 處 10%計

算還是以計畫申請第 3 類 100 處的 10%計算? 

A19  業者若目前銷售通路已達 300 處，已達申請業者需有 30 處的資格門檻，而業者申請

100 萬的部分，則類別只是獎勵金的級距，不是驗收標準。受輔導業者於計畫驗收時

於通路舖貨上架之銷售據點數量，應達下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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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申請類別

及產品申請時

之鋪貨通路數 

全新開發量產未曾於

通路販售，0處(A) 

已在市場流通販售 

未達獎勵金鋪貨

通路數(B) 

已達獎勵金鋪貨通

路數(C) 

第 1 類別應達

鋪貨通路數 
拓增通路數量≧33 (B)+(B)×10％≧33 (C)+(C)×10％＞33 

第 2 類別應達

鋪貨通路數 
拓增通路數量≧60 (B)+(B)×10％≧60 (C)+(C)×10％＞60 

第 3 類別應達

鋪貨通路數 
拓增通路數量≧100 (B)+(B)×10％≧100 (C)+(C)×10％＞100 

舉例： 

1. Ａ業者申請第三類別，A 商品為已在市場流通販售：A 商品參與本計畫進行包裝

設計改善，A 商品參與計畫前已於 110 處通路鋪貨上架，於計畫驗收時，A 商品

鋪貨上架之通路數，除需達 100 處外，尚需符合成長 10%之規定，即通路數應達

110+110*10%=121 處以上。 

2. Ａ業者申請第三類別，B 商品為全新開發量產，未曾在通路販售：B 商品需於 100

個銷售據點舖貨上架，還要比較申請前銷售據點成長 10%，因 A 商品申請前尚未

上市，故其上市通路據點為 0 處，申請後舖貨達 100 處，成長 100%，已達成長

10%之規定。 

Q20  申請單位是否需自籌款？ 

A20  申請案總經費，應包括業者之自籌款(應達全案總經費之 10%以上)及農糧署品牌輔

導獎勵金(不得超過全案總經費之 90%)。 

Q21  收件時間為何？ 

A21  即日起至 109 年 7 月 6 日止將申請表及所需證明文件，寄送至「10461 台北市德惠

街 16-8 號 7 樓」之「國產包裝食米暨米食製品品牌專案小組」，資料以郵戳為憑。 

Q22  計畫申請時，資格審查重點為何? 

A22  審查申請人資格、計畫內容是否符合計畫申請範圍、計畫書格式及所附文件與經費

編列是否符合規定，若有缺漏通知業者 3 個工作天內補齊/修正相關申請資料，若資

料未能於期限內補齊者概不受理。 

Q23  申請表內需要填履海內外拓銷，但目前還沒規劃國外拓銷，是否仍可申請? 

A23  申請表的內容是為了掌握申請業者的現況及未來規劃，主要為業者國內品牌拓銷為

主，若無國外拓銷，可不填履。 

二、遴選、資源媒合與複審會議階段 

Q24  申請單位如何得知是否獲得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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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  申請單位於期限內報名並提供資料，經遴選會議審查後，將由農糧署公告獲選業者，

並將以電子信件或電話通知是否獲得輔導資格。 

Q25  申請單位接獲遴選通知後應配合事項? 

A25  申請單位接獲遴入選選通知，並繳納履保金(10%)後即為受輔導業者。 

1. 繳納履約保證金：申請單位應依規定期限內，以匯款或即期支票等形式，繳交獲

輔導個案計畫核定之獎勵金總額 10%，作為履約保證金，未依限繳交者，視同放

棄受輔導資格，其缺額由候補業者遞補。 

2. 參與品牌先修課程及專題講座：受輔導業者得派員出席品牌先修課程及專題講

座，申請單位參與相關培訓課程之參與率將列入輔導提案審查評分依據。 

3. 參與「品牌輔導媒合說明會」：受輔導業者出席媒合說明會，協助業者媒合品牌設

計公司。 

相關媒合會議、品牌先修課程及專題講座之時間及議程將另行通知受輔導業者。 

Q26  受輔導業者該如何找尋品牌設計公司協助? 

A26  受輔導業者得自行找尋合作之品牌設計公司，也可透過「品牌輔導媒合說明會」協助

媒合品牌設計公司。 

Q27  請問相關課程、專題講座與媒合說明會，我是否一定要參加? 

A27  相關課程、專題講座目的為增加業者品牌推廣、銷售等相關知識，而媒合說明會是協

助業者媒合所需要的設計公司，相關活動出席將做為複審會議加分項目。 

Q28  複審會議如何進行? 

A28  審查小組就受輔導業者所提輔導計畫書之輔導項目、總經費、工作期程、自籌款比

例、經費明細表及預期效益等進行審議、調整，按規定核予獎勵額度，經審查通過之

輔導案，需簽署輔導專案契約後方始執行。 

Q29  複審會議審查標準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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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9  複審會議將由專家學者進行審查，其審查標準如下： 

評分項目 比重 評分重點 

品牌經營現況 20% -現階段經營模式 

-公司行銷人員配置 

市場定位暨市場

策略規劃 

30% -產品定位、市場需求分析 

-未來內外銷市場策略規劃 

-通路型態合作規劃 

-銷售通路設定 

未來品牌發展策

略 

30% -品牌加值化應用 

-品牌未來應用及拓銷規劃 

品牌塑造 10% -品牌培訓課程參與率 

經費編列合理性 10%  
 

Q30  複審會議後，還需做那些事情呢? 

A30  複審會議通過後，將通知受輔導業者簽屬「個案輔導契約」，確認輔導業者將依計畫

內容執行外，並簽訂合約規範獎勵金核撥、雙方權利義務。 

Q31  業者簽訂輔導契約後何時撥款呢? 

A31  輔導契約簽訂後即可請領第一期款之獎勵金，獎勵金核發方式分 3 期撥付，詳細撥

款內容如下，但需檢具的資料仍依雙方簽訂之個案輔導契約為依據。 

1. 第一期款：業者簽妥獎勵契約並檢附領（收）據按核定獎勵金額度 20%撥付。 

2. 第二期款：業者繳交期中報告，經期中審查會議審核通過後，按核定獎勵金額度

20%撥付。 

3. 第三期款：業者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品牌形象識別建立，計畫所列業者之

受輔導產品於實體或虛擬通路販售至少 3 個月以上，並繳交結案報告、，經期末

審查會議審核通過並依委員意見修正結案報告內容後，按核定獎勵金額度 60%撥

付。 

三、計畫執行與結案驗收階段 

Q32  請問計畫執行階段，該做什麼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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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  受輔導業者依據計畫書內容進行品牌形象建置及通路規劃外，並依序執行下列工作

事項： 

1. 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品牌形象識別建立。 

2. 期中審查：於申請案簽約執行後 1 個月召開(109 年 9 月 30 日前)，並於期中審查

前，受輔導業者需繳交期中資料。 

3. 期末審查：於計畫執行後，經 3 個月通路上架抽查後，將進行期末審查(110 年 2

月 28 日前)，受輔導業者需繳交期末資料。 

相關資料繳交格式及審查時間，將另行通知。 

Q33  請問何時做上架通路抽查?由誰抽查呢? 

A33  受輔導業者依據計畫書內容進行品牌形象建置及通路規劃，進行產品通路上架。 

並由依據受輔導業者所提供的通路清冊進行為期三個月上架抽查，以確認受輔導業

者之產品是否如期上架。 

Q34  期中及期末審查形式為何? 

A34  1. 期中審查將以書面審查形式，檢核執行進度與設計公司合作情形。 

2. 期未審查將以會議審查形式，受輔導業者應出席會議並進行期末簡報，以利審查

及結案驗收。 

Q35  請問計畫如何結案?何時可以領到完整的獎勵金? 

A35  1. 受輔導業者依合約繳交履保金 10%，執行進度完成期中、期末審查後，另依據期

末審查委員提供意見修正結案報告，即可進行結案。 

2. 獎勵金將分為三期請領： 

(1) 第一期款：於契約簽定後，撥付核定獎勵金額度 20%。 

(2) 第二期款：繳交期中報告，並經期中審查會議審核通過後，撥付核定獎勵金額

度 20%。 

(3) 第三期款：經期末審查會議審核通過並依委員意見修正結案報告內容後，撥付

核定獎勵金額度 60%。 

各期款所需提供查核資料，將於合約書內詳列。 

Q36  先前繳交履保金是否會退回? 

A36  受輔導業者完成結案驗收後，並參加舉辦之成果發表會後，將會退回履保金。 

Q37  在什麼情況下履約保證金會被沒收呢? 

A37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撤銷或廢止獎勵之全部或一部，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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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收履約保證金及追繳已撥付之獎勵款項，並得逕行書面通知解除合約： 

1. 同一申請事實重複申請。 

2. 提供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或對重要事實隱匿。 

3. 未依核定之計畫確實執行。 

4. 無正當理由停止執行或執行進度落後。 

5. 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接受查核，或未依規定配合計畫管理單位辦理，經

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6. 於執行計畫期間發生重大食安事件，或產品標示及宣稱未符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相關規定者。 

7. 誇大執行成果，致第三人或相關大眾誤認為本署保證執行成果或所製造產品之品

質與功能。 

8. 因糾紛或其他事由而有訴訟，致使法院或行政執行處有強制執行或行政執行情

事。 

9. 侵害他人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或營業秘密等相關智慧財產權，經法院判決確

定或經人檢舉後查證屬實者。 

10. 違反申請須知規定。 

 
 


